附件一：

	区（县）建筑业企业资质专项检查汇总表（自查）

	报送区（县）：（盖章）
	
	企业总数：       ；核查率：        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资质证书

编号
	主项资质等级

总承包 专业承包 劳务 监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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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填表说明：
1、本自查表的报送部门为各区（县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；

2、“核查结论”分—合格和不合格；
3、“处理意见”仅针不合格企业分—限期整改和证书撤回；

4、合格和不合格（含限期整改和证书撤回）企业汇总表应分类填报。

